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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早期木构建筑的保护路线图
本报实习记者 李佳霖

据新华社消息 安徽日前启

动了国家级重点文 物 保 护 单 位

齐云山摩崖石刻抢救性保护工

程。该工程将利用现代高新技

术对齐云山千年碑刻和摩崖石

刻 开 展 系 统 保 护 ，修 复 总 面 积

将达到 8000 多平方米。

位于安徽休宁县的齐云山是

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始兴于

唐，自宋至民国间，文人墨客和

香 客 信 徒 在 山 上 留下的摩 崖 石

刻 及 碑 刻 有 1400 余 处 ，跨 越 年

代逾千年。目前全山尚存 537 处

（块），其中摩崖石刻 305 块，碑刻

232 块，被列为 国 家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碑刻和 摩 崖 石 刻 书 法

有 楷 、行 、草 、隶 、篆诸体俱全。

大字丈余，小的尺碑千文，文体有

诗词、传、赞、碑铭及楹联、佳句

等，流派纷呈，风格各异。

专家介绍，齐云山属丹霞地

貌，岩体由沙砾岩构成，胶结物

为 碳 酸 盐 及 黏 土 ，性 脆 、硬 度

小 ；齐 云 山 地 区 属 中 亚 热 带 气

候 ，常 年 温 暖 、多 雨 、湿 润 ，为

植 被 、藤 蔓 、苔 藓 等 生 长 繁 衍

提供了极佳环境。这两方面都

给齐云山摩崖石刻的留存带来

极大挑战。

据了解，安徽此次启动的保

护工程，包括建立齐云山碑刻和

摩崖石刻保护信息系统，建立专

项数字信息库；对全山摩崖石刻

和碑刻进行三维激光扫描，进行

专业高分辨率微距摄影，为今后

管理保护中提供较准确的风化

变化的依据；采集 GPS 卫星定位

数据，为所有碑刻和摩崖石刻的

位置准确定位。同时，对于碑刻

和摩崖石刻字面涂料进行实验

室观察试验，通过研究和实验确

定一种对石质风化小、附着力强、

色彩鲜亮的可靠涂料，使修复之

后的碑刻和摩崖石刻成为齐云山

更为亮丽的文化景观。

（王立武）

本报讯 （实习记者丁艳丽

李佳霖）6 月 22 日，由北京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统筹，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清华大学国

家遗产中心、北京清华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

心主办的“共同的文化遗产”高校

学术论坛在北京市城市规划展览

馆召开。

“共同的文化遗产”高校学术

论坛是“纪念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设立 30 周年系列活动”的分论坛

之一，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论坛的第十五期。本次论坛

旨在纪念 1982 年国务院批准设

立第一批“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和《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物 保 护

法》颁布 30 周年，并希望借此机

会总结过去 30 年全国高校在历

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方面的工作经验，广泛交流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思路和优秀

实践经验。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建立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以来，已有

118 座城市被认定为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城

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中国名城委等有关机构的领

导邱跃、施卫良，清华大学教授朱

自煊，东南大学教授吴明伟等在

论坛上致辞。来自清华大学、同

济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北

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 14 位专家学

者，分别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

制度、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实践、

历史建筑的保护方法等问题作专

题报告，并与参会的学生展开了

深入而广泛的学术交流。

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了

在北京规划展览馆举办的“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设立30周年纪念展”。

安徽启动齐云山千年摩崖石刻保护工程

高校专家为名城保护出谋划策

张治中公馆违规拆改售卖事件调查
新华社记者 蒋 芳

6 月 25 日，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梁启超纪念馆经过数个月的修

缮后重新对外开放。据介绍，始于 2011 年下半年的修缮除对建筑主

体进行提升改造外，还根据历史照片和梁氏后人的回忆恢复了围墙

和院落的布局，增设蜡像、影视厅、触摸屏等，丰富了展陈内容。

梁启超纪念馆由建于20世纪初的梁启超故居和“饮冰室”书斋两

部分组成，占地面积为2500平方米，于2002年对外开放。 （新华社发）

“少数政府领导、建设单位和

群众文物保护法律意识比较薄

弱；文物安全隐患比较多；文物执

法能力建设亟待加强；文物保护

投入严重不足；文物保护法律体

系不够健全。”近日，湖南省人大

常委会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组在

向湖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29

次会议上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贯彻实施情

况的报告时表示，综合湖南全省

检查情况来看，各级政府落实文

物保护法总体情况较好，文物安

全形势平稳，没有发生重大文物安

全事故，文物保护及重点项目建设

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引起

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

“为加强地方配套政策法规

建设，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能

力和水平，近年来，湖南加快制定

地方配套法规，不断完善文物法

规体系。”据介绍，目前湖南已先

后制定实施了《湖南省文物保护

条例》、《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管

理办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凤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等地方性法规规章。同时，正在

积极开展《湖南省地下文物保护

管理办法》和《洪江古商城保护条

例》的立法调研，探讨博物馆免费

开放和民办博物馆管理办法。

“近年来，湖南文物安全的长

效机制已经初步形成。”据湖南省

文物局介绍，2011 年，湖南省人民

政府批准建立了湖南省文物安全

工作厅际联席会议制度，由文物

局、公安厅等 10 个部门组成，负责

研究制定打击文物犯罪、加强文

物安全的政策措施及行动实施，

与省公安厅建立联合办案机制，

并成立“文物公安联合执法办公

室”，省级层面的文物联合执法机

制逐步完善。广借外力加强联合

执法，先后与公安厅刑侦总队、省

消防部队、省旅游局、省工商管理

局、省气象局等部门建立了联合

执法机制，借助各自的优势和特

点，共同打击文物违法犯罪行为，

开展消防、防雷、博物馆安全等各

类专项检查，联合制定文物安全

领域标准规范，取得了明显成效。

然而，“一些地方没有真正将

文物安全放在应有的位置，以文件

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会上

讲得重要、会下应付了事，口头强

调重视、内心非常漠视，将文物安

全工作摆在可有可无的边缘状态，

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经费投入、

项目安排等行政资源的使用上，往往

是文物安全让路于其他所谓‘重点

工作’，导致安全措施得不到落实、

安全检查看不到效果、安全监管达

不到力度，甚至有的文物开放单位

和博物馆，在安全条件不达标准的

情况下违规开放，安全风险长期

得不到排除。”据湖南省文物局介

绍，由于受巨额经济利益驱动，不

仅一些地方不能正确处理经济建

设 与 文 物 保 护 关 系 ，单 纯 追 逐

GDP、追求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

导致法人违法破坏文物行为屡禁

不止，盗窃、盗掘、走私文物等犯罪

活动打而不死、防不胜防，而且博

物馆也再度成为犯罪分子觊觎的

目标，盗窃、监守自盗馆藏文物案

件时有发生，馆藏文物受到“外盗”

和“内贼”双重威胁。

“一些市、县重点工程，特别

是一些‘首长工程’‘形象工程’，

往往是长官意志代替法律规定，

基层文物部门往往迫于压力，有

的不开展前期文物保护工作就默

许工程开工建设，有的开展了文

物保护工作也不敢收取正当的考

古费用，还有一些建设工程根本

就不允许文物部门介入。”对此，

湖南省文物局建议，要加强经济

建设与文物保护“两利”原则的宣

传；切实落实好文物保护工作“五

纳入”；文物部门要加强工作主动

性，积极履行职责；充分发挥新闻

媒体对违法案件的监督；严肃查

处违法案件。

“各级政府领导要增强贯彻

实施《文物保护法》的法定责任意

识，协调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济

建设的关系，将文物保护责任纳

入各级政府年度考核内容，对有

失职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追究行

政责任。”对此，湖南省人大常委

会文物保护法执法检查组建议，

不仅要加大文物保护法的宣传力

度，也要进一步加大文物保护的

投入力度，要将文物保护专项经

费、工作经费、征集经费、安全经

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随着财政收

入增长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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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爱塔传奇”近日连

续在微博上发布有关山西早期木

结构建筑失修状况的信息，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这位本名唐大华的

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从 2010 年

起 7 赴山西，寻找散落在田间地

头、古 村 败 户 中 的 木 结 构 建 筑，

发 现 失 修 者 有 近 百 处 之 多 ，其

中 包 括 许 多 珍 贵 的 早 期 木 结 构

建筑。

对于网友反映的情况，国家

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山西南部早

期建筑维护工程专家组组长张之

平表示，国家近年来对山西木构

建筑的保护力度空前，国家文物

局为此专门实施了“山西南部早

期木结构建筑维护工程”，并将其

列入“十一五”规划。同时，山西

已有 222 处木结构建筑入选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到国保单

位总数的近 1/10。“尽管需要我们

保护的仍然还有很多，但保护工

作必须循序渐进，一蹴而就导致

的后果更不堪设想。”

文保大省的幸福与烦恼

木结构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

的主要形式，与西方建筑的砖石

结构一起构成了世界两大主要建

筑 类 型 。 木 结 构 建 筑 成 型 于 唐

朝，元代及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

筑被称为“早期木结构建筑”，是

我国古建筑中的瑰宝。

山西是我国的文物大省，被

称 为“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艺 术 博 物

馆”。根据山西省文物局 2011 年

公布的数据，全国现存早期木结

构古建筑约 440 座，其中山西有

350 座，占到全国的近 80%；宋辽

金 以 前 木 结 构 古 建 筑 全 国 共 有

160 座，山西占到 75%。其中山西

东南古上党地区，已知宋辽金以

前的古建筑 80 座，占到全国半数。

山西能够成为全国木建筑最

集中的地区，主要得益于山西民

众千百年来持续不断的维护和修

缮。山西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地

方信仰，现存的这些木结构建筑

很少有佛教寺庙，而多为供奉地

方神灵的小庙。在山西，类似二

仙庙、九天仙女庙这样的小庙有

几十种。信仰延续，小庙的香火

不断，庙宇就能得到不断维护。

原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柴

泽俊认为，山西干燥的气候也利

于木建筑保存，但是气候并不起

决定作用。比如气候潮湿的日本

保存有不少唐时期木建筑，气候

同样干燥的陕西，保存下来的木

建筑不及山西的零头。长期的人

为维护、修缮才是山西古建筑延

续千年的原因。解放以后，很多

民间信仰被看作封建迷信，寺庙

逐渐失去了宗教的功能，其中有

很多被用作了学校或粮仓，因为

有人看管，仍有不少古木结构建

筑存留了下来。

据唐大华的调查，木结构建

筑损毁多属于自然损坏。近 20 年

来，由于学校、粮仓相继迁出，很

多古建筑变成了纯文物，处于无

人看管的境地。而古木建筑损坏

的主要原因在于漏雨。“木结构建

筑最怕水。淋雨之后屋顶的后檐

很容易塌落，屋顶的漏洞逐渐变

大 之 后 ，有 的 前 檐 也 会 出 现 漏

洞。雨水对屋内大梁、柱子等的

侵蚀加剧。屋顶可能整体塌落，

更严重的是大梁和柱子朽断，整

个建筑就毁了。”

唐大华整理的《大木殇——

急需维修的早期木结构古建筑》

已有 21 辑，共收录 84 座失修木构

建筑。而根据他整理的《彻底消

失的山西建筑》，山西沁县郭村清

和观等 8 处建筑已经彻底消失。

其中，许多珍贵文物保护状况堪

忧。被柴泽俊称为“一级国宝”的

长子县布村玉皇庙，前后檐都已

出现漏洞；元代建筑长子县南漳

佛爷庙，屋顶已基本塌落，柱子和

大梁也风化雨蚀严重；元代建筑

的长子县西鲍村龙王庙，屋顶、大

梁及整体木架也全部倒塌，已失

去保护价值。

山西早期木构建筑保护受重视

张之平认为，国家对于山西早

期木建筑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

山 西 南 部 的 长 治 、晋 城 、运

城、临汾是我国木构古建筑最密

集的地区。目前，全国保存有元

以 前 木 结 构 建 筑 的 国 保 单 位 共

226 处 311 座，其中这 4 个地区就

有 105 处 157 座 ，分 别 占 全 国 的

46.5%和 50.5%。为了加强对位于

这些地区的 105 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的整体保护，国家文物

局专门实施了山西南部早期建筑

维护工程，并将其纳入国家文物

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以及国

家“十一五”抢救性文物保护设施

建设专项规划。该工程 2005 年启

动，目前尚未完工。

“以前的保护项目都是地方

由下而上申报，比如‘西藏三大文

物维修保护工程’就是西藏自治

区提出的，而山西南部早期建筑

维护工程则是由国家文物局主动

实施的，这也是国家文物主管部

门第一次主动提出实施的项目，

可见国家对于山西古建有多么重

视。”张之平说。

今年 2 月，文化部副部长、国

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在国家文物

局 2012 年第一次局务扩大会议上

再次强调要抓紧做好山西南部早

期建筑保护，并亲赴山西调研晋

城玉皇庙、青莲寺等山西南部早

期建筑保护工程。

唐大华在考察后表示，“南部

工程”中的古建筑修缮得相当不

错，但覆盖范围还是太小了。“南

部工程”之外，部分国保单位也失

修严重。据他调查，第六批国保

单位晋中市寿阳县的普光寺前后

两个屋檐也出现大洞，整个庙向

前倾斜，现在靠一根木棍支撑才

没有倒塌。

理论上，山西的 350 座早期木

结 构 建 筑 都 可 以 申 报 为 国 保 单

位。而申报国保单位，尤其是纳

入“南部工程”，无疑将加强对这

些早期木构建筑的保护。不过，

张之平认为，这并不现实。事实

上，每 次 评 定 国 保 单 位，山 西 的

数 量 都 是 最 多 的 。2006 年 国 家

第 六 批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1080

处，山西就有 152 处。“入选国保

单位，不仅仅要看是否是早期建

筑，也要参考艺术价 值 、保 存 状

况 等 。 短 时 间 内 ，山 西 早 期 建

筑 全 部 申 报 国 保 ，是 非 常 不 现

实的。”

保护工作必须循序渐进

立 即 采 取 抢 救 性 的 保 护 措

施，是各方的一致意见。著名文

保专家谢辰生得知此事后非常焦

急：“赶紧保护，抢救文物是最重

要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吕

舟 也 表 示 赞 同，“ 什 么 级 别 无 所

谓，只要学术上觉得它有价值，各

级政府部门就应该将其管起来。

它们都是不可再生的，都是弥足

珍贵的文化资源。”

据唐大华反映，一些失修建

筑已经被初步保护了起来。他认

为，能引起政府部门对于文物保

护的重视，民间力量的使命已经

完成。“真正的修缮必须交给专业

人士。如何去修，这是各级文物

部门的责任。”

“爱塔传奇把山西古建保护

的进程又向前推动了，保护的紧

迫性又提高了。山西的建筑太有

地方特色了，每一座建筑都不一

样。而且珍贵的不仅是建筑，还

有建筑内的塑像、壁画等等，文化

内涵极其丰富。但是我们的工作

只能是有计划地去推进，我们希

望修一处就能保护好一处，而且

尽量原汁原味，留给后人，这才无

愧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保护工作。”

南部工程的建筑数量只占山西早

期建筑总量的 1/3，保护之路任重

道远，但张之平认为保护工作必

须循序渐进。

柴泽俊则认为，在抢修文物

的过程中，要先分清主次，把握重

点。“山西古建筑这么多，明清之

前的能有上万座，是不是每座都

有必要保护？依我看，有些农村

小庙，确实没有价值的，放弃保护

也未尝不可，花了人力、物力修缮

维护了却没人看管，放在那个地

方也没有多大作用。但是对于有

价值的，就是花多大代价也要保

护起来。”

位于江苏南京新街口黄金地

段的著名民国建筑——张治中公

馆，近日被曝光北楼已成某豪宅

的售楼处，南楼挂牌 6000 多万元

进行销售。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从违规拆

改到落架大修，再到挂牌销售……

张治中公馆的“磨难”其实自 2007

年早已开始。而南京市文物局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处建筑

曾为张治中先生后人名下房产，

但张治中先生本人并未在此居住

过，文物部门并不将此文物建筑

称为“张治中公馆”。另外，现产

权人表示目前并无出售意向。

民国公馆沦为开发商办公室

张治中在南京的公馆主要有

两处：一为鼓楼头条巷 15 号，已于

多年前拆除；一为沈举人巷 5 号、7

号、26 号、28 号建筑群，现仅存 26

号、28 号两幢。这些建筑造型一

致，均为带阁楼的 3 层楼房，建于

上世纪 30 年代，由著名建筑大师

童隽设计。2006 年 6 月 10 日，被

列入“第三批南京市文物保护单

位名单”。

近日被公众关注的“ 张治中

公 馆 ”正 是 仅 存 的 沈 举 人 巷 26

号、28 号建筑。记者当日来到此

处，却发现大门紧锁，敲门也无人

应答。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张公

馆确为一家房地产置业公司的注

册所在地。这家名为南京卓立房

产置业公司 2009 年进行工商注册

时，注册地址和经营地址均登记

为沈举人巷 26 号、28 号，即张治中

公馆所在地。

记者调查获悉，网上所爆炒

的“南楼售价高达 6400 万元”其实

是一则“旧闻”。据了解，2009 年 5

月，南京杰寅房产中介曾在报纸

上发布二手房销售信息，该信息

标明出售的是沈举人巷 26 号、28

号的“张治中公馆”，对里面两栋

小楼分别报价：一幢 3 层的小楼

530 平方米，院落 900 平方米，另含

400 平方米的地下室，报价 3800 万

元；另一幢小楼 2 层 560 平方米，

院 落 600 平 方 米 ，报 价 2600 万

元 。 两 幢 小 楼 的 报 价 加 起 来 为

6400 万元。

“这个销售信息已经挂了 3 年

多，但并没有交易过。在日前媒

体报道张治中公馆沦为售楼处之

后，有网站把 2009 年的新闻链接

重新发布，才会有所谓的南楼单

独挂牌 6400 万元的消息出现。”一

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而为何会

有房产公司将其作为售楼处？他

分析，很可能是 2009 年媒体报道

之后房子不好卖了，业主将房屋

租给了这家房产公司。

屡次叫停停不了
拆掉张公馆仅罚25万？！

记者多方了解发现，有关张

治中公馆的“新闻”着实不少，围

绕着它的被拆、被毁、被重建，公众

一再反映、媒体一再曝光。而循着

这些“新闻”的足迹，不难还原出这

个民国建筑屡遭磨难的路线图。

在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之

前，张治中公馆经交易成为现产

权人私产。当时，该交易并不需

要走文物备案程序。2006 年 6 月，

该建筑被公布为南京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后，根据文物保护法的有

关规定，接受文物部门监管。

早在 2007 年 7 月，南京多家

媒体就曾就“市民举报张治中公

馆被野蛮拆改”作过报道。当时

有媒体记者写道：“张治中公馆内

的一幢民国别墅已被拆成瓦砾，

另一幢被拆掉一半，工人正挥锹

装运碎断的青砖瓦当。”报道中还

提及“该行为被南京市文物局紧

急叫停，并且勒令其整改。”

短短三个月过后，媒体再次

曝光“神秘的房主竟对 4 份停工通

知置之不理，还铁将军把门，又悄

然施工。当天，文物、公安部门赶

到现场，但还是敲不开房主大门，

最后民警只好翻墙进入。南京市

文物局再次紧急叫停，并且勒令

其整改”。

屡次叫停，停不了。而到了

2008 年 3 月，据市民反映，张公馆

已被夷为平地。复建工程已几近

完工。南京市文物局最终对此的

处罚是“罚款 25 万元”。

而到 2009 年 5 月，南 京 市 民

偶 然 从 报 纸 里 翻 到 了 一 条 二 手

房 广 告：南 京 张 治 中 公 馆 别 墅，

建 筑 面 积 1100 平 方 米 ，售 价

6400 万 元 。 照 着 中 介 电 话 打 过

去，售楼小姐应答很爽快，“正是

张 公 馆，重 建 后 好 卖 了，电 话 咨

询的可不少！”

目前产权人已无出售意向

南京市文物局新闻发言人 6

月 26 日就“张治中公馆”变成待售

豪宅一事表示，该处建筑曾为张

治中先生后人名下房产，但张治

中先生本人并未在此居住过，文

物部门将此文物建筑并不是称为

“张治中公馆”。另外，现产权人

表示目前并无出售意向。

发言人称，近日有关报道涉

及的建筑物被非法拆改的情况发

生在 2007年，当时文物与公安部门

已经联合依法对此作出处理。发言

人表示，发生在 5 年前的这起文物

被损事件是令人痛心的，教训是深

刻的。但是，根据现在的文物法，对

市级及以下文物保护单位的违法行

为，文物部门只能进行一定额度的

罚款，并责令整改，缺少其他更严

厉的强制性手段。

发言人称，经找到产权人核

实，产权人表示目前并无出售意

向。根据现在的文物法，非国有

文物保护单位转让，应当报文物

部 门 备 案 。 目 前 文 物 部 门 没 有

接 到 产 权 人 出 售 的 备 案 申 请 。

文物部门将密切关注此事，并按

照文物法的规定，履行好自己的

职责。

该发言人表示，南京市文物

众多，保护责任重大。文物部门

要适应新的形势，按照文物法的

规定，切实履行好职责，改进和加

强管理，同时也需要其他部门及

全社会来共同努力，特别是拥有

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使用权的机构

和个人，应切实担当起文化遗产

保护的责任。


